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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1378号
徐秋青：本院受理原告陈秀云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
初13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931号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亚峰电脑商行：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西湖区泛德电脑商行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1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7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756号

李文穆：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祯意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
李文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2）浙0106民初37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370号

沈超：本院受理原告卢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474号

姜云阳：本院受理原告周建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
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十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90号

王进、冯柳松:本院已受理原告石蒙恩与被告王进、冯柳
松、河南冠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
月14日上午10时在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960号

温州龙扬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川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宏翔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龙扬
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川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杨红川买卖合
同纠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
独任程序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28
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116号

浙江衡鑫博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张丹琴:本院已受
理原告支佳音与被告浙江衡鑫博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张
丹琴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4日14时30
分在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296号

虞佳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滨泽汽车事务代理有限
公司诉被告虞佳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于2022年11月29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九
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
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342号

徐锋（男，197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
县江南镇江滨路5号）、何莉（女，1978年1月14日出生，汉
族，住浙江省桐庐县江南镇江滨路5号）：本院受理原告徐群
伟与被告徐锋、何莉、第三人徐立强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你们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
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
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代偿款1005862.34元及自2020年9
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公告费由二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2日
上午9时在本院江南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904号

俞则（男，1979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
县江南镇凤鸣村严坞一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被告俞则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22民初290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俞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代偿
款26796.12元。二、被告俞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
保险费2987.24元。三、被告俞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
司以26796.12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2日起至付清日
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违约金。案件受理费354元，由被告
俞则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403号之一

王生兴（男，197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
庐县钟山乡仕厦村章家山十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被告王生兴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22民初2403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王生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
司代偿款28022.27元；二、被告王生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
分公司保险费2305.83元。案件受理费558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1158元，由被告王生兴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934号

季佳茜（身份证号码：330122198911113724）：
本院受理原告冯海宁与被告季佳茜、罗智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的
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2300元；2、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7日内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
2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189号

丁令（公民身份号码：331022****0770）：本院受
理的原告吴雷诉被告丁令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14
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191号

罗艳南（公民身份号码：340826****0819）：本院受
理的原告姜金凤诉被告罗艳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14日9时30
分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799号

林咸形（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6710111875）：本
院受理的原告刘国亮诉被告林咸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
民初57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897号

浦江阿民服饰有限公司：原告宁波纽泰服装有限公司
与浦江阿民服饰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
月29日15时00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658号

曾美红：本院受理原告冯秋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
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
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04号

黄小飞（公民身份号码：3308211982****1811）、
胡燕君（公民身份号码：3309021983****1044）：本院在
审理原告曹晖与被告黄小飞、胡燕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20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黄小飞、胡燕君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曹晖到期货款20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黄小飞、
胡燕君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
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689号
奚尊孝（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5****2318）: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亚君与被告奚尊孝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06民初36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奚尊孝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张亚君欠款103000
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360元，由被告奚尊孝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605办公室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618号

韦结红、中山市奥尔玛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韦结红、梁锋年、中
山市奥尔玛电器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11民初261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韦结
红、梁锋年支付原告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代偿款
192838.9元，并支付自2022年4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以未付代偿款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计算的违约
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中山市
奥尔玛电器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韦结红、梁锋年应
履行之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三、被告
韦结红、梁锋年、中山市奥尔玛电器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
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财产保全申请费1489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157元，减半收取计
2078.5元，由被告韦结红、梁锋年、中山市奥尔玛电器有限
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294号

朱俊杰：本院受理原告林伟杰诉被告朱俊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满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29日
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571号

王超：本院受理原告章建平与被告宁波吾悦物流有限
公司、王超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12民初35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675号

罗振南：本院受理的原告邱小高与被告罗振南、吕大
华、汪建王、第三人宁波震南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767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887号

何东斌：本院受理原告傅钧明与被告何东斌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21日14时0分
至15时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宁波市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加庭审，本院将依
法作出审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161号

莫柏鹏：原告杨永胜与被告莫柏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
81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570号

王超：原告龙勇刚与被告宁波吾悦物流有限公司、王超
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33号

柴建忠：本院受理原告向庆勇与被告柴建忠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
月28日10时00分在本院姜山4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051号

王军（公民身份号码612401*********278）、毛伟
（公民身份号码421023*********324）、王飞（公民身份号
码612401*********574）：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博纳建
格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军、毛伟、王飞追收未缴出资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

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9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012号

王冰山：原告赵汉祥、华宏良与被告王冰山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470号

邱玉龙（公民身份号码：330283*********519）、钟
兆强（公民身份号码：362131*********056）、周波（公民
身份号码：362101*********618）、冷董碧（公民身份号
码：360111*********159）、宁波燕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许菊云与被告邱玉龙、钟兆强、周波、
冷董碧、傅燕旻、宁波燕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企业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
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30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再5号

巢强柱：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宁波中隆建筑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与原审被告巢强柱、沈军、被告沈军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再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590号

胡长全：原告朱正朝诉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赣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胡长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赣州市分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交通费、误工
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共计损失66471.21元（详见赔偿清
单）；2.请求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
市分公司在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
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胡长全赔偿；3.本案诉讼
费由二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4日下午1时45分在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参加。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754号

覃章健（4331271987****043X）：原告余姚市巨
辉水暖厂与被告覃章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75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覃章健支付原告余姚市巨辉水
暖厂货款194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
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285元，由被告覃章健负担，款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付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739号

樊北风（公民身份号码：3426221978****7554）：
原告余姚市万宏装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樊北风定作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支付拖欠款17110.9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2月08日09:0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315号

温永发（公民身份号码：52242819******3817）：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与被告
温永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
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你单位）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理赔款2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12月5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614号

陈洪波：原告黄雅仙与被告陈洪波、丰桔出行（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61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679号
年飞（3403211974******93）：本院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与被
告年飞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67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确定：被告年飞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保险理赔款损失66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年飞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前
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943号

周正文：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租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正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394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雷木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
付原告宁波租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手机买断款3507.4元，
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8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违
约金，并支付律师费25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021号

浙江恒升电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560576649Y）：本院受理原告蒂升电梯（中
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浙江恒升电梯有限公司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
（2022）浙0291民初10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916号

陆凯（公民身份号码4228261989****4010）、宁波
永正担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57750553XB）：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与被告陆凯、宁波永正担保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
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12月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5661号

陈峰：本院受理原告陈铭与被告陈峰定金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12月20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5512号

张恩：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上虞和盛健身俱乐部与
被告张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0
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221号

周彩箫、周琪皓、周驰云、黄桂兰、吴丹、吴鸿涛：本院受
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周彩箫、
周琪皓、周驰云、黄桂兰、吴丹、吴鸿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8日9时
0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252号

肖云轩：本院受理张建明与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
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12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6031号

沈方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沈良平与被告沈方明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加工款25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长安人民法庭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